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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阴 市 人 民 政 府

关于调整我市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
缴费基数和比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高新区管委会，临港新城管委会，靖江园区管委会，市各委、办、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

随着我市机关事业单位改革的不断深入，为进一步完善机关事业社会保险制度，经研究，决定对我市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和比例进行调整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缴费基数

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分别按以下标准确定：机关按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的全额，以及工作性津贴和生活性补贴的60%确定；事业单位按岗位工资、薪级工资的全额，以及绩效工资总量的60%确定。

二、缴费比例

1．养老保险：参加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，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由26%调整为32%，其中单位承担比例由22%调至26%，个人承担比例由4%调至6%。

2．公务员医疗补助：公务员医疗补助筹集标准由5%降至2.5%，下个医保年度起取消公务员医疗补助经费对个人账户的补贴。

三、相关规定

1．建立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和比例正常调整机制，根据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职工平均工资状况，适时进行调整。

2．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都应当按规定按时、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。
四、执行时间

本通知从2012年7月1日起执行。如上级有新的政策规定，按新的政策规定执行。
二○一二年八月二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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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办公室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市人武部，市各群团，市各驻澄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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